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黔女一监死缓、无期减字第41号

罪犯潘梅，女，1978年2月2日生，布依族，文盲贵州省册亨县人，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

2022年1月14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23刑初37号刑事判决，认定潘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4月20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潘梅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潘梅虽存在违规违纪被扣分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罪犯潘梅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罪犯潘梅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扣分，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期间因双侧患畸胎瘤全月住院、病休，不记劳动改造基础分。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4月至2022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4年6月至2024年12月获1个表扬；2025年1月至2025年7月获1个表扬；共获得4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违规及扣分情况：2022年11月30日该犯2022年11月劳动定额960，完成770，未完成劳动定额19.79%扣分5.93分；2023年2月28日该犯2023年02月劳动定额672，完成609，未完成劳动定额9.37%扣分2.81分；2023年3月31日该犯2023年03月劳动定额1440，完成1311，未完成劳动定额8.95%扣分2.68分；2023年7月3日5点50时许在4号楼4楼2号监舍罪犯陈素梅发生违规违纪行为，潘犯未及时报告、制止。扣分1.00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潘梅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潘梅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梅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特提请裁定。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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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31日
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黔女一监死缓、无期减字第42号

罪犯杨永梅，女，1986年3月4日生，汉族，文盲‌贵州省水城县人，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

2019年6月24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3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杨永梅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考验期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2021年12月10日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1月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刑终2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永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2月12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8月2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杨永梅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杨永梅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已执行1541.85元，附终结执行裁定书）。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不用于减刑；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4年5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获1个表扬；2025年4月至2025年8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共获得8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违规及扣分情况：2022年1月31日该犯2022年01月劳动定额1200，完成1034，未完成劳动定额13.83%扣分4.14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杨永梅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杨永梅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永梅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特提请裁定。

此致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31日
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黔女一监死缓、无期减字第43号

罪犯陈清梅，女，1969年12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贵阳市人，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

2014年12月19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筑刑一初字第137号刑事判决，认定陈清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考验期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7年6月10日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3月2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刑一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李阳贤、陈清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6月17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2月2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清梅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清梅在服刑期间，因其性格暴躁、易冲动、对自我的情绪管理能力较差，多次因性格问题而违规违纪，2019年1月31日该犯因不服从民警安排，严重扰乱监管改造秩序受警告处罚一次。民警制定针对性管控措施，通过教育谈话、心理矫治等改造手段，加大对该犯的教育改造力度，经过民警长期的教育转化后，该犯现能服从管教，逐渐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端正改造态度，在近一年的服刑改造中有明显转变，无违规违纪行为。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执行），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7年4月至2017年5月获1个表扬不用于减刑；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获1个表扬不用于减刑；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获1个表扬不用于减刑；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获1个表扬不用于减刑；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获物质奖励1次；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获1个表扬；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1个表扬；2020年6月至2020年11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2024年2月至2024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4年8月至2024年12月获1个表扬；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获1个表扬；2017年4月至2018年9月所获4个行政奖励不用于减刑。在2018年10月至2025年6月共获10个表扬，4个物质奖励。

违规及扣分情况：2017年5月欠产26%，扣9.1分；2017年7月欠产6%，扣2.1分；2018年8月3日中午12点左右，陈犯和罪犯李正先在劳动现场因打水问题发生纠纷，二犯动手时被其他罪犯及时制止。扣分45.00分；2018年12月6日早上11点左右，罪犯陈清梅在劳动车间谩骂罪犯宦其美。扣分30.00分；2019年1月22日1月22日中午12时40分许，民警陈红组织鞋帮车间生产六线罪犯召开集体教育大会时强调罪犯对近期联号、监舍及工序的调整有异议的可以直接找民警反映，禁止任何人在私下议论。罪犯陈清梅听后情绪激动，在犯群中大吵大闹、骂骂咧咧，称警官此次召开的集体教育大会是故意针对她的，并认定是罪犯袁敏告的状。民警要求该犯安静，该犯拒绝执行警察指令，且越骂情绪越激动，民警立即将陈犯带到办公室对其进行教育谈话，该犯对民警所说的话置之不理，仍在办公室大吵大闹，态度嚣张，并未经民警允许多次冲出民警办公室，跑到车间后门处称要打罪犯袁敏，被现场巡查民警和其他罪犯及时制止。罪犯陈清梅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监管改造秩序，在犯群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于2019年1月31日受警告处罚。扣分300.00分；2019年2月27日利用原材料、劳动工具等从事与生产无关事宜；扣分15.00分；2019年11月16日在监舍谩骂罪犯陈红羽。扣分30.00分；2019年11月19日，在队伍行进过程中大声喧哗，不服从警官指令。扣分25.00分；2020年2月3日12时53分，罪犯陈清梅在11号室厕所窗外丢垃圾喂猫，干警三令五申不让乱丢垃圾，罪犯执行警察指令消极。扣分25.00分；2020年3月22日，罪犯陈清梅与罪犯李达琼发生争执并殴打罪犯李达琼扣分45.00分；2020年9月27日，干警在清监时发现罪犯陈清梅将核桃放在监舍储物箱上，违反生活卫生定置管理规定。扣分10.00分；2020年10月15日不按规定摆放劳动原材料，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扣分15.00分；2020年11月18日罪犯陈清梅脱离联号上厕所，联号成员及时汇报扣分35.00分；2022年2月18日，罪犯陈清梅在劳动现场随意走动扣分2.00分；2022年4月4日早点名时，罪犯陈清梅在监舍碎碎念，警官两次下达指令让其按规定坐好，该犯仍一直念叨不停，消极执行警官指令。扣分8.00分；2022年6月8日早晨陈清梅因生活琐事辱骂、谩骂罪犯李健，肢体有挑衅李犯的动作，被她犯及时制止。扣分8.00分；2022年6月14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聂开梅、林松青脱离联组联号，陈清梅作为联组联号成员未起到监督作用。扣分5.00分；2022年6月16日，罪犯陈清梅与罪犯犹联美因购物小票誊写（把小票内容抄到空白纸以便保存）问题发生争吵扣分5.00分；2024年6月3日早上7时左右出工时段，罪犯陈清梅因与其联号插队出工一事与罪犯任小霞发生口角继而引发肢体冲突，俩犯推搡在一起被拉开后，陈犯趁任犯走在前面往任犯臀部踢了一脚，任犯捡起陈犯踢掉的鞋子扔向陈犯，其他罪犯及时将二犯分开。扣分20.00分；2024年8月2日20时许，罪犯陈清梅与罪犯李桂凤因用笔问题发生口角，李犯用言语刺激、挑衅陈犯，继而陈犯伸手卡住李犯脖子，被她犯及时拉开。扣分10.00分。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清梅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清梅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经过民警长期的教育转化，该犯现能服从管教，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端正改造态度，确有悔改表现，在近一年的服刑改造中有明显转变，无违规违纪行为。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清梅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特提请裁定。

此致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31日
